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意见书
	学号
	
	姓名
	
	指导教师
	 
	入学年月
	

	学科(专业)
	
	研究方向
	

	学位论文题目
	

	预答辩要求：

1. 作者必须提交学位论文初稿、开题报告、专家的开题讨论意见、论文中期总结报告和中期检查评价及建议；

2. 作者详细介绍学位论文的全部内容；

3. 指导教师详细介绍作者的研究情况；

4. 预答辩小组对学位论文初稿进行质疑（对论文的创新性、学术水平、完成工作量、理论和实验研究的立论依据、研究成果、关键性结论等作出评价）。

	预答辩意见（不够可另附页）：

预答辩小组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预答辩结论
	合格
	基本合格
	不合格

	
	
	
	

	预答辩小组成员
	姓 名
	职 称
	学科（专业）
	所在单位
	签 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答辩秘书
	
	
	
	
	


注：1、预答辩小组聘请5名副教授以上（含副教授）专家，其中副教授专家必须具有博士学位，且不超过3名。预答辩小组成员的第一位为预答辩负责人。导师不作为预答辩小组成员。

    2、预答辩意见书原件由答辩秘书保管并在正式答辩后交给临床医学院。
